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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后期土地关系变化的再认识*

杜 勇 李玲玲

摘 要：西周中后期土地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以田易物的土地交换现象。过去大多认为这是新的封

建制的萌芽，致使西周王朝由盛转衰。然在土地交换过程中，贝币只用于田价的估量，并非真正的交换媒介，最

终还是以田易物，与土地买卖不侔。土地交换后也未影响王室赋税收入，与国家盛衰关系不大。与土地交换相

比，土地赏赐是西周王朝的一贯国策，到西周中后期也有一些变化，即由封建诸侯转向赏赐功臣。固然大量贵

族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但其采邑土地一经封授，即成永久性生活资源，不可能是一次性消费。周天子无需对政

府官员持续赏赐土地作为恩惠，来换取他们对王室的服务和忠诚。所谓“恩惠换忠诚”导致国家土地资源日渐

不足以致王朝走向崩溃，不过是一个虚罔的学术命题，与历史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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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王土”不仅代

表西周国家对所辖疆土的主权，也表示周王对

天下山川土田拥有法理上的所有权。从行政管

理体系看，“王土”又可分为畿外和畿内两大体

系。畿外土地封授诸侯，构成地方行政区；畿内

土地除一部分封给出任王官的贵族作为采邑

外，余则由王室直接管理和经营。无论畿内畿

外，土地名义上均为周天子所有，其他人都只是

领有者或占有者，不能自行转让或买卖。此即

《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但自西周中叶

起，土地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贵族间土地交换开

始出现，王室土地赏赐也呈现不同形态。如何

看待这种变化及其影响，学术界一直有不同意

见。本文拟从土地交换与土地赏赐两个层面略

加分析，以就教于同仁。

一、以田易物的土地交换

关于西周土地交换和转让在文献上了无痕

迹，唯有共懿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提供了零星信

息。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倗生簋、曶

鼎等五件铜器铭文，记载了当时土地交换的过

程，大体上有以田易物和以田易田两种形式。

以田易物的物品多种多样，礼玉、服饰、车

马等贵族生活用品备受青睐，追求豪奢是交易

的主要目的。如卫盉铭云：

唯 三 年 三 月 既 生 霸 壬 寅 ，王 爯 旂 于

丰。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在八十朋厥

贮（贾），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琥两、

麀 （韨）两， （贲） 一，在廿朋，其舍田

三田。裘卫乃彘（矢）告于伯邑父、荣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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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伯、单伯，伯邑父、荣伯、定伯、 伯、

单伯乃命三有司：司土微邑、司马单 、司

工邑人服，眔受田。（《集成》①9456）
这里矩伯共用十三田，换取一件玉璋，两件赤色

玉琥，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蔽膝。矩伯本为

畿内封君，或因一度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庶

人”。当其重新获得名分后，为了参加周天子在

丰都举行的朝会诸侯的“爯旂”（太常）典礼，不

惜用自己的采邑之田，向裘卫换取玉璋以及华

美服饰，以供朝觐之用。裘卫是一位新贵，他所

拥有的美玉、皮裘、华车等物品，当然不可能都

是自己生产的，也不可能是利用职务之便贪占

的王室之物，应是自行从事工商业所得的私有

财产。在交换过程中，贝币不是交换媒介，而是

估价参照的坐标，交易方式仍是以物易物。所

谓瑾璋“在八十朋厥贮（贾）”，“贮”与“贾”音相

通假，“由贮藏之义引申为买卖之义，又引申为

商贾、价钱之义”［1］。在这里“贮”即是作价的意

思，不宜作“租赁”讲。大体上“一田”值贝币六

朋至八朋不等，当与土地肥瘠有关。《周礼·考工

记·匠人》说：“田首倍之。”郑注：“田，一夫之所

佃田百亩。”一田百亩可能是当时通行的计量单

位。曶鼎铭文记载，匡季赔偿曶“田七田，人五

夫”（《集成》2838），人与田的比例比一夫百亩略

高。贤簋铭云：“公叔初见于卫，贤从，公命使亩

（贿）贤百亩（粮）。”（《集成》4105）公叔赠给贤的

粮食，也是以田“百亩”来计算产量的。矩伯先

后以十三田（一千三百亩）换取三件玉器，两样

服饰，地价颇显低廉。尽管如此，土地交换亦极

慎重，须有王室执政大臣和三有司等官员到场，

见证土地交割，才能完成转让程序。

六年后，矩伯又用自己的林地从裘卫那里

换取一辆马车及车饰等物。九年卫鼎铭云：

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

格庙，眉敖者肤卓使视于王。王大黹（致）。

矩取省车： （雕）鞃、虎幎、貄帏、画 、鞭

席 、帛 乘、金镳 。舍矩姜帛三两。乃

舍裘卫林 （孤）里。（《铭图》②2496）
为了参加周王接待眉敖使者的活动，矩伯用“林

孤里”换取裘卫一辆精美的马车，以及有关车饰

和配件。这个“林孤里”以林地为主，也应有少

量土田。由于林地又归地方官员“颜陈”管辖，

故又称“颜林”。但颜林的实际占有者是矩伯，

否则他没有理由拿来交易。为了使这笔交易顺

利完成，裘卫赠给颜陈两匹大马，又向颜陈的妻

子和属吏赠送了服饰等礼物。随后踏勘地界，

林孤里得以转让裘卫。

又倗生簋铭云：

唯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伯取良马

乘于倗生，厥贮（贾）卅田，则析。（《集成》

4264）
格伯的封地在今荥阳北的张家楼村一带③，他用

三十田从倗生那里换取了四匹骏马。整个过程

是先议定价格，再析券为证。随后察勘田地，树

立界标，并由书史建档，记录在案。铭文特记王

在成周，表明格伯的土地交易需要知会天子，获

得认可。

以田易物的现象不只出现在共王时期，稍

后仍有所见。如厉王时的 从鼎记载， 从用

自己的田土牧地与攸卫牧交换某种物品，但攸

卫牧得到土地后，迟迟未能履行承诺，结果被告

到周王那里。 从的讼辞是“汝觅我田，牧弗能

许 从”。周王派人审查核实，决定让攸卫牧起

誓，将原先达成协议的物品“俱付 从”。（《集

成》2818）
土地既然可以交换，自然也能够用作赔偿

之物。以田赔物见于懿世曶鼎铭文：

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

匡季告东宫。东宫乃曰：“求乃人，乃弗得，

汝匡罚大。”匡乃稽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

夫曰嗌，用臣曰疐，［曰］胐，曰奠，曰用兹四

夫。稽首曰：“余无由具寇足［秭］，不出，鞭

余。”曶或以匡季告东宫，曶曰：“弋唯朕禾

是偿。”东宫乃曰：“偿曶禾十秭，遗十秭，为

廿秭，［若］来岁弗偿，则付卌秭。”乃或即

曶，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曶田七田，人

五夫。曶觅匡卅秭。（《集成》2838）
此记某年发生灾荒，匡季的家臣抢走曶的十秭

禾（连秆粟米），被告到东宫那里。匡季无法原

物奉还，答应用五田四夫予以赔偿，若不兑现，

愿受鞭刑。大概由于灾年粮食短缺，曶坚持要

如数赔偿禾谷。东宫判决来年赔偿十秭禾，馈

赠十秭禾，否则加倍赔偿四十秭禾。后经双方

私下协商，匡季又增加二田一夫，共用“田七田，

人五夫”，才将该案了结。这种司法上的田产赔

付当然与一般的土地交换有所不同，但就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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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形态而言，亦可归为以田易物一类。类似的

例子也出现在畿内诸侯之间，如厉王时的散氏

盘铭云：“用夨 （翦）散邑，乃即散用田……正

履夨舍散田。”（《集成》10176）这是说夨国因翦

伐散国造成损失，夨国只得转让部分土地作为

对散国的赔偿。

除以田易物外，土地交换的另一种形式是以

田易田。一般说来，以田易田不具备互通有无的

性质，必要性并不大，只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

可能发生这种同质交换。如五祀卫鼎铭云：

唯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井

伯、伯邑父、定伯、 伯、伯俗父，曰厉曰：

“余执恭王恤功，于昭大室东逆（朔）营二

川。”曰：“余舍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汝

贾田否？”厉乃许，曰：“余审贾田五田。”井

伯、伯邑父、定伯、 伯、伯俗父乃 。使厉

誓。乃命三有司：司土邑人 、司马 人邦、

司工隋矩、内史友寺刍，帅履裘卫厉田四

田，乃舍宇于厥邑。（《集成》2832）
此铭记载裘卫领受共王勤政所命之事，在昭大

室东北方向营治两条河川。在进行这项水利工

程时，可能为了使邦君厉的土地便于耕作，裘卫

占用了自己的土地。为此邦君厉答应“贾田五

田”，即用五田与裘卫交换，只是迟迟没有兑

现。因而裘卫上诉到井伯等执政大臣那里，请

求裁夺。经查明事实，交易方案最后略有调整，

井伯等人命三有司勘定地界，让邦君厉交付四

田及屋宇，作为对裘卫的补偿。

土地交换在西周中晚期频频出现，确是一

个新的历史现象。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对当时

王有或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巨大冲击，表明生产

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孕育着新的封建制的萌芽④，

致使西周王朝由盛转衰，步入下坡路⑤。从经济

基础的角度来分析一个王朝的兴衰过程，是过

去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不同或相同的经

济制度下，何以中国最“长寿”的王朝也只能维

持三百年左右即寿终正寢？看来仅从生产关系

的变化着眼，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西周中晚期出现的土地交换确是一种新的

经济因素，也是走向土地私有制的一个重要环

节，但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地买卖。贝币

在土地交换中只用于田价的估量，并非真正的

交换媒介。这就限制了土地交易面的扩大，也

必然会影响财富的积累。裘卫两次与矩伯进行

土地交易，很可能是因为矩伯的田地和山林与

他先前占有的土地相邻近，便于经营管理，故千

方百计促成交易，以适应家族人口增殖、改善生

计、提高社会地位的需要。至于财富积累尚非

主要目的，否则完全可以将珠玉等物留作己用，

以显豪奢。更重要的是，土地交换须经政府认

可才具有合法性。一般来说，执政大臣到场见

证和确认，即已代表政府的认可，为什么还要司

徒、司马、司空等官员进行具体操作然后备案

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原因恐怕在于土地即使

更换了主人，新的土地占有者仍须承担原来土

地上的赋税力役，因而才有如此繁杂的手续。

《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采地食者皆四之

一。”贾疏：“谓采地之税四之一入于王。”是说采

邑主须向王室缴纳 25%的收入作为赋税。毛公

鼎铭文言及毛公“艺小大楚（胥）赋”（《集成》

2841），也说明身为王官的采邑主必须承担相应

的赋税力役。因此，土地易主后，若非管理失

控，尚不至于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谈不

上对王有土地制度产生巨大的破坏与冲击。把

土地交换看作一种土地私有的表征和西周王朝

由盛而衰的决定性因素，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土地交换虽然不能从生产关系的变化上反

映西周王朝的衰落过程，却能在国家治理方面

折射出种种弊政。一是贵族生活奢靡成风。矩

伯、格伯用土地山林换来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而

是美玉、皮裘、华车、良马等奢侈品，借以提高荣

耀程度。这是穆王以来崇尚奢靡的社会风气进

一步恶化的结果。上古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

会财富积累困难，过度的奢侈性消费必然导致

资源浪费，民生艰困，国力日渐衰竭。二是贵族

土地经营的怠惰。畿内贵族占有的土地，不只

是他们出任王官的俸禄，也是国家赋税力役的

来源之一。但贵族封君并不把土地经营当回

事，甚至不惜用土地来换取并无实际价值的奢

侈品。匡季的家臣抢走曶禾十秭，经东宫判决，

来年偿还二十秭即可息事，但是他还是愿意用

“田七田，人五夫”进行赔偿。由于承平日久，统

治者早已失去进取精神，也缺乏国家治理上的

危机感。土地管理松懈，经营不善，财政收入不

断减少，还要大讲排场，奢靡成风，国家赖以存

立的经济基础遭致削弱，日趋衰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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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赏赐的形态和目的

土地赏赐是西周王朝一项贯彻始终的治国

方略，但不同时期土地赏赐的形态和目的各不

相同。从西周金文资料看，西周早期的土地赏

赐多称“土”，规模较大，意在封建诸侯；中晚期

的土地赏赐多称“田”，面积减小，重在奖赏功

臣。因而土地赏赐的外在形式上，呈现出“授

土”与“赏田”两种不同的形态。

1.授土

召圜器：召公肇进事……休王自 使赏

毕土方五十里。（《集成》10360）
太保簋：王永太保，赐休余（集）土。

（《集成》4140）
亳鼎：公侯赐亳杞土、麇土。（《集成》

2654）
宜侯夨簋：王命虞侯夨，曰迁侯于宜……

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

又五，厥□百又四十。（《集成》4320）
中方鼎：王曰：中……今贶畀汝 土，作

乃采。（《集成》2785）
遣卣：王在 ，赐遣采曰 。（《集成》

5402）
作册折尊：王在 ，戊子，命作册折贶圣

土于相侯。（《集成》6002）
静鼎：王曰：“静，赐汝鬯、旂、巿（韨）、

采 。”（《近出》⑥357）
大盂鼎：王曰：“盂！乃召夹死（尸）司

戎，敏 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 我其

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赐汝邦司四伯，

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

尸（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迁自厥土。”（《集成》2837）
以上九器的制作皆不出成康时期。除亳鼎外，

铭文中的授土者都是周王。亳鼎约为成王时

器，所记授土者为“公侯”，又称“公仲”，他赐给

亳“杞土、麇土”，或为诸侯封赐臣下的采邑。其

他器铭记载的是周天子赏赐王畿内外诸侯的土

地。畿外诸侯如虞侯夨，徙封于宜，所受疆土有

“川”有“邑”，田土必广。相侯所受“圣土”，国名

与地名有异，或为益封。畿内封君所受采土，亦

有始封与益封之别。中之 ，遣之 ，静之 ，

其地无考，都是始封时的采地。召圜器记载召

公奭代表周王赏赐召“毕土方五十里”，陈梦家

先生推测这位“毕土之召疑是毕公高”⑦。如是，

毕土亦即毕公高始封时的采邑。而太保召公奭

早先已有封邑，此次领受的“集土”，当为益封。

成康之世是周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大发

展时代，胙土命氏，封国广布。荀子谓“立七十

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2］。故“授民授疆土”

屡见于金文，其土地封授多称某土，或系以地

名，通常不加计量单位，与西周中后期的情况大

相异趣。

2.赏田

鼎：唯八月初吉，王姜赐 田三于待

。（《集成》2704）
季姬尊：君命宰茀赐 季姬畋臣于空桑……

赐厥田。（《新收》⑧364）
永盂：益公内（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

厥 命 ，赐 畀 师 永 厥 田 ：阴 阳 洛 。（《集 成》

10322）
卯簋盖：荣伯呼命卯曰……赐汝马十

匹，牛十。赐于乍一田，赐于 一田，赐于

一田，赐于 一田。（《集成》4327）
衍簋：王命汝曰：死（尸）司王家……赐

汝田于盍、于小水。（《铭续》⑨30455）
大克鼎：王若曰：克……赐汝田于埜，

赐汝田于渒，赐汝井宇 田于峻以（与）厥臣

妾，赐汝田于康，赐汝田于匽，赐汝田于

原，赐汝田于寒山。（《集成》2836）
大 簋 盖 ：王 呼 吴 师 召 大 ，赐 睽 里 。

（《集成》4298）
敔簋：王蔑敔历……赐田：于 五十田，

于早五十田。（《集成》4323）
多友鼎：武公乃献于王，乃曰武公曰：汝既

静京师，（赉）汝，赐汝土田。（《集成》2835）
从 ：［在］永师田宫……章（赏）厥

夫吒 从田……凡复友（贿）复付 从田十

又三邑。（《集成》4466）
不 簋：白氏曰：不 ……赐汝弓一，矢

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集成》4328）
逨鼎：王若曰：逨…… （赉）汝秬鬯一

卣，田于 卅田，于 廿田。（《铭图》2501）
上述十二器除 鼎为成世制作外，余为西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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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器物。 鼎铭记成王后妃王姜赏赐

“田三”，或即“田三田”。康昭之世未见赏田，穆

共以后却频频出现。季姬尊为穆王末季之器，只

说君（王后）赐给季姬田，未记数量。共王至夷王

时，有时赏田仅言其地，有时计其田数，数量不

大，且较分散。如赏赐师永的田，位于洛水两岸

（即“阴阳洛”）。又如卯的赏田分布四处，衍的赏

田分布两处，克的赏田分布七处，依照卯的情况

看，一处似只一田，总的数量不大。这些赏田来

自王室直辖的土地，或以面积较小，或因分散不

便管理等特殊原因，便作为对功臣的赏赐物之

一。这种情况并不代表王室掌控的土地资源严

重不足，或形成了因被侵吞而造成的零散局面。

到了厉宣时期，王室赏田出现新的特点。

一是数量剧增。如不 得赏十田，逨得赏田两

处计五十田，敔得赏田两处计一百田（一万

亩），远比西周中期数量多。二是形态多样。

除多友鼎所记赏“土田”外，还有赐予“里”“邑”

者。《尔雅·释言》：“里，邑也。”《周礼·里宰》郑

注：“邑，犹里也。”《说文·里部》：“里，居也。”是

里、邑、居同义。古书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3］

之说，依照不 簋“臣五家，田十田”比例，则一

邑或一里当有五十田。 从得赏田“十又三

邑”则多达七百五十田。即使按“十室之邑”估

算，“十又三邑”也有二百六十田，数量依然可

观。三是封土割让。如“ 睽里”本属 睽，不

知何故周天子把这个“里”转让给了“大”。使

臣前来传达王命， 睽欣然从命，还对使臣赠

送了玉璋和丝帛。此类情况也见于稍早的大

克 鼎 ，井 氏 家 族 有 一 处 田 产 也 被 转 让 给 了

“克”。这说明当时周天子对土地所有权的控

制仍具相当力度，外在冲击力不足以动摇王有

土地的根基。

三、“恩惠换忠诚”的虚罔

以往学者对土地交换后果的教条式分析，

认同者不多。于是有人把关注的焦点转向西周

土地的赏赐政策，认为政府官员领受周王土地

维持生计，是一种“恩惠换忠诚”的政治交易。

王室对土地资产这种自杀式的管理，极大地破

坏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西周走向衰亡的根本

原因之一⑩。这个观点很新奇，颇受青年学人的

追捧，实则并不可信。

西周中晚期的土地赏赐是在早期分封采邑

的基本格局形成后，继续对有功之臣实行的土

地奖赏政策。用于赏赐的土田主要来自周王室

直接管理的王畿土地。畿内（内服）土地是国家

财政的基本来源，如《国语·周语中》说：“规方千

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说明王室行政、

祭祀、军事及日常费用都从这里产生。如果这

些土地资源需要持续赏赐给大小官员，作为薪

水维持生计，以换取他们对王室的效忠和服务，

当然最后必然丧失王室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问题在于，土地并不是一次性消费的生活资源，

一经授受便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不必像粮

食或货币那样年年月月不断发放。当贵族家族

被封赐采邑后，也就有了长期入朝为官的俸禄，

他们必须尽心服务和效忠王室。否则采邑主将

会受到责罚，采邑也会被王室收回。如丰侯为

文王之子，食采于丰，因违反国家禁酒令，带头

酗酒，结果受到严厉处罚，仅为一代封君即告绝

封。相反，对那些尽忠职守建功立业的采邑主

来说，不仅采邑可以世代传承，而且享有出任王

官的资格和权利。《诗·大雅·文王》云：“文王孙

子，本支百世。”郑笺：“其子孙適（嫡）为天子，庶

为诸侯，皆百世。”这里所说“庶为诸侯”者既指

畿外诸侯，也包括畿内封君。畿内封君贵族实行

世卿世禄制，维持生计的经济来源即是采邑。东

汉王符说：“周氏、邵氏、毕氏、荣氏、单氏、尹氏、

镏（刘）氏、富氏、巩氏、苌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

也。”［4］这些畿内世家大族在拥有采邑的同时，当

然也乐于出任王官，执掌国家政权，成为政府的

大小官员。因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

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5］。所以在世卿世禄体制

下，周天子并不需要对政府官员持续赏赐土地作

为恩惠，来换取他们对王室的忠诚。

畿内封君的采邑，受封时的面积和规模是

相当大的。孟子道及“周室班爵禄”的情况说：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6］实际情况虽然未必如此整

齐划一，但贵族家族的采邑必非几十块田地可

以量度的。如召之毕土“方五十里”，即属孟子

所说最低一级的爵禄。这样，贵族采邑的收入，

不仅可以满足他们担任王官享有俸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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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使家族世代繁衍，泽及子孙。这些世代

享有采邑的封君贵族，只有在他们建立功勋后，

才能另外得到土地这种特殊的赏赐，不是各级

政府的任何官员，年年岁岁都要以土地赏赐作

为薪水，以维持家族的生计。

从西周赏赐铭文看，周天子的赏赐物是多

种多样的。陈梦家先生曾将其分为货币、秬鬯、

玉器、彝器、衣服、戎器、车马、牲畜、土田、臣妾、

其他，共十一类［7］。土地赏赐不是新封采邑，而

是对已有采邑的封君贵族给予的功赏，尤以军

功为主。土地是一种永久性的特殊财富，土地

赏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只有妥善

经营，才能使土地真正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物

质财富。西周中期土地价格相当低廉，甚至有

的贵族不惜以转让土地来赔偿本由土地生产出

来的粮食，说明不是所有贵族都强烈表现出对

土地的珍惜和渴望，也不构成他们效忠王室的

根本动力。西周中期赏田数量较小，晚期反而

越来越大，说明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资源并非

严重不足，也未出现因私家土地的侵吞而导致

王室财产极大缩减的情况。西周中晚期王室财

产渐入困境，与统治者挥霍财富、奢靡成风，又

不注重土地经营、促进农耕发展有关。把西周

国家经济基础的破坏和削弱，西周中晚期国势

由盛而衰的走向，说成是持续实行“恩惠换忠

诚”的土地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只是一个虚

的学术命题，与历史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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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Change of Land Rel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Du Yong and Li Lingling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land relationship changed and
phenomenon of exchanging land for goods appeared. In the past, most people thought that this was the bud of a new
feudal system, which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land exchange, shells
were used only to measure the price of land, not a real medium of exchange, and finally land was used for barter, not
exchange. The land exchange did not affect the royal tax revenue, and it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 Compared with land exchange, land reward was a consistent state policy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that is, rewarding meritorious officials
instead of feudal princes. Although a large number of nobles depended on land for a living, once their fief land was
granted, it became a permanent resource for living, not a one-time consumption. The king of Zhou did not have to
continuously grant land as a favor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exchange for their service and loyalty. The so-called

“favor for loyalty” leads to the gradual insufficiency and collapse of national land resources is a fake academic
proposition cause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land relations; land exchange; land grants;“favor for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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